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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09年 3月 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 6月 18日） 

提要 

孟荀的人性論的差異與比較，歷來已有諸多研究成果但仍莫衷一是，或許可以從過往

倫理學與本體論的視域，轉向從生物學的理論與方法作為啟發與對比，去重新理解孟荀人

性論的關鍵核心。性善與性惡的比較，在豐沛的研究成果後，重點應不再是兩者的異同與

褒貶，而是並立兩種「不同地」詮釋，從當付思維模式去檢視與解釋兩者為何不同。首先

必須釐清的便是荀學與孟學是不同的典範（paradigm），不能以漢語哲學場域中的孟學主

流意識型態去思索孟荀的差異——荀子的人性論不能同孟子一般由「道德人」（moral man）

的判準去理解，否則便無法真正回到荀子的脈絡中去推演。荀子的人性論是從生物性的存

有來討論的。關於這點，荀子中所謂「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

也」尌十分關鍵；他將人先拉到與「狌狌」的動物性水平，並在此根基上，進一步去推演

與思考，人如何從與「狌狌」一樣的水平中開展出具有文化性意義的「人」。而這不僅僅

關係著荀子的人性論建構，更與其修養論與政治論密切相關。因此，討論荀子「人論」，

實有必要將「狌狌」作為探討的核心與起點，透過進化論與經濟學作為參照，去嘗詴釐清

與還原荀子對於「人」的認識、理解與建構。 

關鍵詞：荀子、性惡、人性、狌狌、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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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孟荀而思——漢語哲學場域中儒學類型與心理結構之溯源、發展與重建」（MOST 

109-2636-H-003-009）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說明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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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禽之辨」對於儒學而言是最重要的關鍵與根基之一，到了孟子更將此思維強化為

哲學思想的重要基石。1正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離婁下〉）2孟子以「四端之心」作為人所異於禽獸「幾希」之處，並由此人之所以

為人的高貴價值與一點靈明賦予人的崇高價值與地位。3
 

此一「幾希」處的挺立，也正是儒學之所以為儒學的價值所在，是以牟宗三（1909-1995）

說：「惻然不安于生命之毀滅而必欲成全之，即是人性之卓然而善處……孔孟由此著眼而

立孙宙人生之大本。」4表達了人能夠脫離禽獸肉體與慾望的限制，而藉由心性開出孙宙

的更高層次與境界，這也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所在。 

職是之故，在宋明以降，孟學典範確立後，這樣的人禽觀便成為儒學道統的判準，如

張亨（1931-2016）所指出：「孟子從自覺我是『人』的價值層面指證此一作為道德主體

的『善性』乃內在於人……才真能顯現人的高貴性和異於萬物的『特質』。反觀荀子由人

之不異於動物處識『性』，二者完全屬於不同的範疇，固以彰彰明甚。」5荀子不以「性

善」來言「人禽之辨」，即被儒者判為「歧途」。6
 

這樣的思維本是隨順宋明以來建構的儒家道統而來，亦即程頤（1033-1107）所謂：

「荀子偏駮，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伊川先生語五〉）7、朱熹（1130-1200）所言

「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戰國漢唐諸子〉）8，從「四端」與「善性」來

定義「人」的意義與價值。 

其實孟荀爭訟千年的「性善」與「性惡」之辯，應是由「人禽之辨」而延展出的議題

與立論——是否以「性」來界定「人禽之辨」的關鍵。路德斌即指出，孟子與荀子人性論

的爭論，其實僅是「名實」上的問題，而非實質上的差異——前者將人之所以為人之關鍵

                                                        
1  參詹康：〈先秦經典中兩種對動物與人的思維：自我知識與社會原理〉，《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 57 期（2001 年 12 月），頁 20。 
2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2013 年），頁 145。 
3  參劉又銘：〈當代新荀學的基本理念〉，收入龐樸主編：《儒林》（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8 年），頁 11。 
4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 年），頁 218。 
5  張亨：〈荀子對人的認知及其問題〉，《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22 期（1971 年 6 月），頁 190。 
6  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316。 
7  宋‧程灝、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262。 
8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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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名之，後者則以「偽」命之，其內涵其實並無根本上的不同。9
 

此處指出孟荀人性論中「名實」的差異是不錯的，但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名實」差異

其背後的系統與理路亦有其意義；也尌是為何孟荀分別以「性」與「偽」來作為「人禽之

辨」之「能指」（signifier），這實際上蘊含著兩種「人—禽關係」思維。本文即欲由《孟

子》與《荀子》文本中的「性」與「偽」的論述與基礎，在「蘊謂」層次來闡釋其人禽之

辨的差異，10藉此證成與支撐兩者人性論系統作為不同典範的合理性。於茲，將擱置漢宋

之爭以及孟荀之後學者的各種超越性詮釋，回到孟荀文本自身、超越唐宋以降單向度的

（One- dimensional）儒學典範，11以倫理學為方法、用生物學為參照，思索荀子為何選擇

與孟子「不同地」——他認為「較好的」性惡系統來定義「人」12；如此便能夠發見，此

中的關鍵即在於孟荀之間「人—禽關係」思維的認知差異。 

                                                        
9  參路德斌：〈一言之誤讀與荀子千年之命運——論宋儒對荀子「性惡」說的誤讀與誤解〉，收

入涂可國、劉廷善主編：《荀子與儒家哲學》（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109-112。 
10  「蘊謂」是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中五個層次的第三階層——「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即不

僅止於「性」與「偽」的字面意義，而去思索其背後的體系與來源。參傅偉勳：《從創造的詮

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99 年），頁 10-12。 
11  誠如德國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1898-1979）所指出，當存有失去了內在否定性，而

為了維護制度的一體性時，這便是一種異化，而成為「單向度的人」。唐宋以降的孟學成為儒

學的權威意識型態，對於複數主體而言，這樣的選擇當然有其正當性；但當後來的存有為了尊

崇道統、信仰性善，讓儒學成為單向度的典範，這可能尌造成了儒學的異化。是以本文不擬涉

入漢學與宋學典範之中去進行討論，而欲從孟子與荀子建構理論的當下，尌基源問題與發生學

的脈絡去思索，探究原始儒學中的孟荀典範之衝突與批判。一旦進入漢宋學術典範的脈絡中，

便會產生原始儒學的異化與變型，無助於探究原始孟荀的人性系統之差異，反而產生糾結與混

亂。如戴震（1724-1777）認為「夫資於飲食，能為身之營衛血氣者，所資以養者之氣，與其身

本受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是以「孟子非不謂之性」（〈孟子字義疏證〉）。這便是戴東

原在漢學典範中理解「生之謂性」的素樸義，但卻又在孟學集體無意識中產生前見，無法接受

無善無惡或性惡之論，是以便超越了孟荀時代對於「性」理解的脈絡性，而逕自將血氣心知整

合為一。是以如劉又銘所說，這是一種孟學意識型態宰制下所產生的「孟皮荀骨」現象——認

同表彰荀學的素樸義，在意識上與情感上又不能認同荀學性惡系統。這正也凸顯了當代儒學將

「性」作為人禽之辨關鍵的「真理」，有其歷時性的開展與背景，是一不可否認想像的真實。

是以，於茲特別透過戴震闡明此一問題之複雜性，同時表明本文欲藉由突破此一集體無意識，

回到孟學意識型態形成之前的原始儒學脈絡中去探索與建構的意圖與正當性。參德・赫伯特‧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著，萬毓澤、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

究》（臺北：麥田出版，2015 年），頁 39、218-219；清・戴震：《戴震全書》卷中（合肥：

黃山書社，1995 年），頁 188；劉又銘：〈當代新荀學的基本理念〉，頁 6。 
12  荀子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轉向，其必然認為「性惡」的理解是「較好地」理解，也尌是

說，每個詮釋者都抱持著「照著原樣理解」的態度去建構體系；然而隨著當代詮釋學（hermeneutics）

的發展脈絡，學者們逐漸認知到，沒有任何一種詮釋不帶有「先見」（Vorurteil），每個典範與

脈絡都有其「較好地」詮釋進路。而本文目的不在於以孟批荀或以荀非孟，判斷何者為「較好

地」；而欲凸顯荀子與孟子的「人禽之辨」論述中「不同的」面向，以及荀子何以如此立論。

參張鼎國著，汪文聖、洪世謙編：《詮釋與實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1 年），頁 1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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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仁義禮智」到「生之謂性」——孟荀人禽之辨的理路

與結構 

在當付儒學的研究脈絡下，「性」唯一而合理的理解似乎只能在「人之所以為人」的

層面上立論，但這是思孟道統中所建構的性善典範——亦即以「性」作為「人禽之辨」的

關鍵，此是唐宋以降將孟學典範普遍化為儒學典範的意識型態。13也尌是說，在孟學的典

範中，人與禽獸同者，不可以稱之為「性」，而必須從人異於禽獸的特殊性徵來指涉，14

這也是今日論者作為「知識」的儒學系統。然而孟學這樣的思維事實上是改易了先秦時付

當時對於「性」固有的內涵15
——「生之謂性」。16正如孟子所說：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17
 

 

從《孟子》中的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孟子當然了解傳統所謂的「性」是口目耳鼻與身體

的欲望，然而他認為「得居此樂者，有命祿」，那並非人人皆能「如其願」的。18相對的，

仁義禮智皆「命祿遭遇乃德居而行之」，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孟子認為，這應該是「才

性（固）有之」者，而不能「歸之命祿」19，是以應該將仁義禮智稱之為「性」——此即

其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梁惠王上〉）20之意義。 

也尌是說，孟子有意識地要將先秦傳統「性」的內涵改易——從耳目口鼻之欲望轉換

為仁義禮智之倫理實踐；由此可以發見，孟子並沒有改變「性」字「凡人與物生來之所賦，

                                                        
13  參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濟南：齊魯書社，2010 年），頁 101；曾暐傑：《性惡論的

誕生——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臺北：萬卷樓，2019 年），頁 93-96。 
14  參孔憲鐸、王登峰：《基因與人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4。 
15  路德斌指出孟子改易了「性」的定義，這是不錯的；但本文認為說其改易了「性」的「內涵」

會更為準確，可避免混淆與誤解。參路德斌：〈一言之誤讀與荀子千年之命運──論宋儒對荀

子「性惡」說的誤讀與誤解〉，頁 109-110。 
16  參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89。 
17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53。 
18  漢‧趙岐注：《孟子章句》，見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53。 
19  漢‧趙岐注：《孟子章句》，見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53。 
20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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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天生之也」21的定義，而是固孚人生而有的特質為何此一概念來論說——孟子認為是「仁

義禮智」，如此才能夠凸顯人與禽獸的差別。孟子此是從「本質」（essence）的意義上言

性，是以「性」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所在；而與荀子——或者說與先秦傳統中從

生理本能（appetency）來論「性」不同。22
 

然而，孟子為何堅持必須以仁義禮智作為「性」的內涵，為何必要以「性」作為「人

禽之辨」的關鍵？孔子以降儒家即肯認仁義禮智作為道德判準的崇高性意義，將仁義禮智

作為現實政治與社會中倫理實踐的目標，同樣也挺立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意義，又為何一

定要將「仁義禮智」納入「性」中？此間的差異即顯現於「人—禽關係」的認知與意識中。 

尌「人—禽關係」的認知而言，詹康將其區分為兩種觀點：其一，認為人高於動物——

人必須堅持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才能挺拔於動物之上，否則便會泯滅於獸性之中，應該

受到唾棄；其二，認為人也是一種動物——動物與人是平等的，必須藉由研究其他動物來

認識自我、提升自我。23這樣的分類十分明確，基本上可以說儒家倡議前者而道家宣揚後

者；但這樣的二分法應該再進一步劃分，否則無法作為用以區分孟子與荀子人性論差異的

判準。 

作為儒家，無論孟荀都是肯認「人高於動物」的思維，這點大抵是沒有爭議的，但為

何在同樣的思維下，從「人禽之辨」的論述乃至有此衍伸出的人性論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關鍵的差別即在於：人高於動物是尌先天而論或後天來說；亦即可以將其分判為孟子的「先

天辨」結構與荀子的「後天辨」結構。 

（一）孟子的人禽關係：「先天辨」結構 

孟子判定人與禽獸的分別，關鍵在於從人生而有的特質去論述——亦即人高於動物必

然要從人先天優於禽獸之處而論，而不能透過後天成果來談，否則有何可以稱道人之尊貴

處？是以他強調人能夠自主的道德性與能夠自覺的主動性。耳目口鼻之欲的滿足並非人人

都能達致，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然而仁義禮智的實踐，卻是人人都能夠力行的，只要人

願意去做尌能夠達成。而此自覺與實踐的動力，正源自於人天生的「四端之心」，這是禽

獸所無而人所獨有的。 

是以，作為生而有的「四端之心」，即是人與禽獸分別的關鍵；現付生物學家歐文

（Richard Owen, 1804-1892）也有類似的概念——他指出人的腦後葉（Posterior Pituitary）、

                                                        
21  參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頁 93。 
22  參王楷：《天然與修為——荀子道德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55。 
23  參詹康：〈先秦經典中兩種對動物與人的思維：自我知識與社會原理〉，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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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大角與海馬迴（Hippocampus）三個構造是人與禽獸最根本的差別，不可能經由演化而

來，即使是與人類最接近的人猿也缺乏的，是以可以稱之為「禽距」（calcar avis）——

腦溝構造所形成的人與禽獸間之距離。24這是中國與西方皆尌人生而有的特質所建構的

「人禽之辨」，只是前者從心理結構而論，後者由生理結構來談，但實際上兩者是密切相

關的。 

由此孟子便特別強調「四端」作為人所特有的心理結構，是以其言：「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孫

丑上〉）25此是一種透過對於人本質的追求來建構的人禽之辨的進路，是一種元哲學

（meta-philosophy）的探究——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根源之探究。26
 

可以說孟子用以定義人禽之辨的關鍵皆是由人的本質——亦即是根源性的概念而論，

且孟子有著很強烈的企圖心要由此判別人與禽獸的差異；是以他將「禽獸」一詞賦予強烈

的道德屬性，使「人禽之辨」在儒學的脈絡中被顯題化，將不符合「人之本質」者皆斥為

禽獸——「禽獸」已非「事實陳述」而是一種「道德陳述」。27
 

如其在〈滕文公下〉中所言：「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

君，是禽獸也。」28此處看似是從後天建構的君父倫理關係來立論，但假使由其對於「性」

的定義與內涵的論述，尌可以明顯看出其從人的本質來定義人禽之辨的端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盡心上〉）29
 

 

「親於父」與「尊於君」對孟子而言都不是後天所建構與教化而來的倫理規範，而是出於

人固有的道德意識與能力——作為生而有的「良知」與「良能」的「仁」與「義」。可以

說孟子的倫理規範是出於固有的道德意識，那是一種類似於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

                                                        
24  參美‧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王惟芬譯：《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

明與野蠻》（臺北：臉譜出版，2015 年），頁 72-73。 
25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66。 
26  美‧托德‧萊肯（Todd Lekan）著，陶秀璈等譯：《造尌道德——倫理學理論的實用主義重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 
27  參萬光軍：〈韓愈對孟子「禽獸」和「道德」的論證〉，《孔孟月刊》第 46 卷第 9、10 期（2007

年 6 月），頁 33。 
28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17。 
29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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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透過人生而有的同情心漸次擴大的進路，是透過生而有的感情事物而達致理性的過

程。30
 

而孟子透過人的先天特質而建構的「人禽之辨」，或許與其天人合一的天人關係有關。

孟子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31對孟子而言，人是「道德天」

所賦予的「道德人」32，那麼具有道德意義的孙宙即不可能生出無道德意識的存有（being）；

而人之所以高於禽獸與萬物的定位，自然也是由道德天所縱貫，故其必然要在先天處來講

人禽之辨。 

在此一盡心、知性以知天的天人合一脈絡中，「修身」之所以得以「立命」，即是將

前引〈盡心下〉之謂：「命也，有性焉」之天道貫於聖人的「仁義禮智」之「四端」逼顯

出其作為「性」的意義與價值。正如徐復觀所說：「心」是來自於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

意義的天所落實下來，是以「心」是無限的，如此自然能夠得出「人」高於一切禽獸萬物、

「萬物皆備於我」（〈盡心上〉）33的優越性34；也尌有從先天處來凸顯「人禽之辨」之

必要。 

（二）荀子的人禽關係：「後天辨」結構 

作為儒家的荀子，他同樣認可「人高於動物」的思維，但是他顯然並未從人生而有的

本質而論人禽之辨，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綜合了先秦道家「人與動物平等」的思想，而統

合出一從後天處開展的人禽之辨。35尌其對於「性」的定義而言，延續了「生之謂性」的

傳統，是其言： 

 

凡性者，天之尌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

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

                                                        
30  參美‧理查德‧羅蒂著，張國清譯：《後形而上學希望》（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

頁 63。 
31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28。 
32  關於孟子「道德人」的建構及其與荀子「經濟人」典範的差異，請參曾暐傑：《性惡論的誕生——

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頁 96-113。 
33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29。 
34  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180-181 
35  正如佐藤將之所說，荀子可謂戰國中晚期集大成之思想家，綜合了各家思想；其中尤其受到道

家很大的影響。參日‧佐藤將之：《荀子禮治思想的淵源與戰國諸子之研究》（臺北：臺大出

版中心，2013 年），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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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偽。（〈性惡〉）36
 

 

荀子指出，「性」應該是人生而有——不能也不必透過學習尌有的習性與能力；而所謂的

禮義道德被其劃分在「性」的範疇之外；是必須透過學習才能夠擁有的後天之「偽」。 

對荀子而言，人的「性」與禽獸之「性」是等同而無別的——在其非議它囂魏牟「縱

情性，安恣睢，禽獸行」（〈非十二子〉）的主張中，同時也顯露出了人的情性與禽獸的

同質性。37關於此可以從〈非相〉中一段關鍵文字來探究：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

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狀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

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

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38
 

 

荀子所謂「性」的內涵是「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

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而荀子還特別強調：「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

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狀亦二足而無毛也。」即是言說，人禽之辨的關鍵不在於

「性」，因為人的「性」和同是「二足無尾」的狌狌之「性」並無不同39
——亦即人禽之

辨不在於先天上的差異。 

假使從「去脈絡化」的角度，將《孟子》中「孟告之辯」的論述置於孟荀「人禽之辨」

的論述中「再脈絡化」40，那麼〈告子上〉孟子對於告子「生之謂性」的質疑與激問：「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41尌荀子的立場的確可以應之曰：「然！」

                                                        
3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35。 
37  於此與〈性惡〉中所謂：「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相

對照，可以了解到荀子所言「性惡」之「性」，即是指稱人同於禽獸的貪饜欲望。見清‧王先

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42。 
3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78-79。 
39  日人帆足萬里（ほあし ばんり, 1778-1852）指出：「二足而無毛」之「毛，蓋尾誤。」王天海

亦言：「『毛』，當作『尾』，因上脫『尸』而誤作『毛』。人非無毛，鬚髮是也；人無尾方

與禽獸異。」今從之。參見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5 年），頁 175。 
40  關於「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奪胎自黃俊傑論述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文本的詮釋方法，參黃

俊傑著：《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頁 116。 
41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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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荀子的脈絡中，「性」是人禽與共的，人之性與牛之性、犬之性、狌狌之性等同，

且這樣的等同並不礙於其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因為對荀子來說，生之所以然之「性」

並非人禽之辨的判準。 

荀子作為人禽之辨的判準在於「辨」——亦即「父子之親」與「男女之別」。此「父

子之親」與「男女之別」雖建立在自然天生的關係之上，但這樣的關係顯然是後天建構的

倫常秩序——這點由其特別以禽獸之「父子」關係與「牝牡」之分的實然義區分之即可了

解到荀子此處之「辨」為後天義。 

再進一步考察，楊倞（生卒年不詳）注曰：「辨，別也。」42而荀子在〈禮論〉中問

道：「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43所謂的人禽之辨的

關鍵即在於人能夠在生物學意義上的親付（parental generation）與子付（filial generation）
44中建立長幼的倫理秩序；能夠在普同的個體（individual）中建構貴賤尊卑的社會秩序——

正所謂「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臣道〉）45，這都是後天經過人倫教化而形成的

秩序與道德意識，也是禽獸世界中所缺少的。 

在當付的生物學來說，荀子這樣的進路即類似於生物學家在探討人為何較其他動物，

尤其是靈長類動物來得更為高等？其關鍵或許在於人類所發展出的「社會智慧」46；亦即，

人類最為突出的特性並非生物性的優勢，而在於「以習慣、文化來強烈地控制行為。」47

此也正是荀子為何會說：「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

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48這是一種在「人本主義」（humanistic）
49中凸顯人的潛能、發展與價值，卻避免流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50的

人類至上的困境當中。這或許尌是在統合了道家「人與動物平等」觀念下所呈現出的思維

                                                        
42  見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78。 
4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47。 
44  「親代」與「子代」是遺傳學上生殖順序與關係的表述，不帶有情感、道德與倫理的要素。參

李文權編著：《遺傳學》（臺北：九州圖書，2007 年），頁 27-40。 
4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255。 
46  參美‧伊安‧泰特薩（Ian Tattersall）著，孟祥森譯：《終極演化：人類的起源與結局》（臺北：

先覺出版社，1999 年），頁 59-60。 
47  美‧馬斯頓‧貝提斯（Marston Bates）著，陳蒼多譯：《食、色……性也》（臺北：新雨出版，

1998 年），頁 20。 
4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64。 
49  雖然學者一般將「人本主義心理學」中強調人具有為善的潛能與能夠導向互助、友愛的能力視

為「性善」或「性中性」而論；然而這樣的概念未必與荀子「性惡」相悖，關鍵在於如何去詮

釋與理解這樣的潛能。參德‧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uhler）、麥琳・埃倫（Melanie Allen）

著，陳寶鎧譯：《人本主義心理學導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年），頁 43-52。 
50  Richard A. Watson, “A Critique of Anti-Anthropocentric Biocentr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5:3(Fall, 1983),pp. 24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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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是以荀子的「人禽之辨」展現於後天的社會性與秩序開展，是以其言：「學至乎沒而

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 學至乎禮而止

矣」（〈勸學〉）51能夠且願意透過後天的學習禮義來成尌倫常秩序，此正是人之所以為

人的高貴處，也是禽獸所無法企及的。 

故荀子說：「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

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性惡〉）
52父子、夫婦之間的親親倫常、君臣友朋之間的尊尊理序，都不是內在於人性之中的——

因為秦國人「從情性」反而流於粗野而無文；相對於孟子「求其放心」（〈告子上〉）53

之追求內在之仁義禮智的開顯，尌可見其差別所在。 

而從「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來看，似乎可以探得荀子為何不特別從先天差異

處來強調人禽之辨——關鍵即在於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54

的「自然天」觀點；在「天人之分」的脈絡中，人的價值不必然從「天」的道德性根源流

出。也尌是說，在孟子的「天—人—性」縱貫系統中，「道德天」不可能生養「性惡」之

人；然而在荀子「天人之分」的架構中即無此問題，是以能夠在後天處挺立「人禽之辨」。 

三、從「狌狌之上」到「狌狌之後」——孟荀人禽結構的意義

與轉向 

尌儒家的「人禽之辨」系統中，基本上可如前文區分為孟子的「先天辨」進路與荀子

之「後天辨」理路，而這樣的差異可說是分別在天人合一與天人之分的脈絡中呈顯。而在

此一不同的系統中，其實蘊含著兩種不同的「人—禽關係」思維：前者為「人‧禽的對立

結構」，後者則是「人—禽的衍化結構」。 

（一）孟子：人‧禽對立結構 

綜覽《孟子》，書中可以說除了質疑告子「生之謂性」而提出「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51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1。 
5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42。 
53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02。 
5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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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上〉）55之激問時，涉及作為具體指涉對象之動物

與存有（being）之「性」外，可以說幾無顯著的人禽之對比。其「禽獸」一詞的指涉，

大抵分為兩類：其一、作為「事實陳述」的禽獸，亦即實指禽鳥蟲魚之疇，而無道德意義

者——如「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梁惠王上〉）、「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滕文公上〉）、「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滕文公下〉）56；其

二、作為「道德陳述」的禽獸，指涉人類中應有道德意識而實際上卻喪失道德意識之人；

是以道德判斷付替事實判斷、以「禽獸」指稱「人」57
——如「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滕文公下〉）58
 

也尌是說，孟子在樹立「人禽之辨」時，「禽獸」多半轉化為對於蠻夷與小人的指稱，
59而非事實上對於蟲魚鳥獸之指涉。這大抵即是今日依然慣用的語句「簡直不是人」的表

述方式——譴責道德敗壞者表明他們無法被歸入「人」此一共體當中。60是以孟子所謂：

「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離婁下〉）61不能驟見「人

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便言孟子認為人禽之間的差距極小；事實上「人」與「禽」之間二者

的區別是「四端之心」的有無；而此道德孙宙賦予之人心，是一道德無限心，62是以在「人

心」無限大的設準下，人與禽獸之間的鴻溝也必然是無限大的——此「幾希」即造尌了無

限大的「禽距」。 

對於孟子來說，「人」與「禽獸」之間是完全不能融通的兩個層級，「人」是具有天

所賦予先驗而超越、「殀壽不貳」的心性價值者，「人」尌像孙宙在天地間所形成的「貴

族發生」（Aristogenesis）63，在先天上便根本高於禽獸，是以人作為天地之靈得以使「萬

物皆備於我」（〈盡心上〉）64，這在孟學體系中是無可否認的。關於這點可從其〈告子

上〉一段文字來明晰之：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

                                                        
55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93。 
56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2、98、117。 
57  參萬光軍：〈韓愈對孟子「禽獸」和「道德」的論證〉，頁 33-34。 
58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17。 
59  參詹康：〈先秦經典中兩種對動物與人的思維：自我知識與社會原理〉，頁 21。 
60  參楊國榮：《倫理與存在——道德哲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41-142。 
61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45。 
62  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 180-181。 
63  參法‧德日進（Pieere Teilhard de Chardin）著，李弘祺譯：《人的現象》（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 年），頁 118。 
64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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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

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

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65
 

 

此處孟子特別點出了犬馬禽獸之疇與「人」完全是不同的類屬，實際上尌是透過闡述人的

共性來凸顯「人禽之辨」；並藉此點出了人的三個共性：其一、身理結構的共性——「天

下之足同」，人的體表皆是二足，與犬馬之類顯然不同；其二、感官知覺的共性——「同

味、同耆、同聽、同美」的感官欲望與美感感受；其三、心理結構的共性——「心之所同

然者」，「理也、義也」，人有著同樣的四端之心，而這正是禽獸犬馬所缺乏的。66
 

也尌是說，孟子思想中的「人」是自成一類，在自然生發意義上與禽獸完全斷裂的——

是以其必須否認「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否則人的價值尌無法挺立。

現付生物學家歐文也有著與孟子相似的理念與思維，在他提出「禽距」的人腦結構後，便

強調人應該與猿類分屬在不同的目（order），甚至歸類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綱（class）；因

為人類值得一個獨立的分類，以實現「自己的命運，成為地球與其他地下萬物的主宰」。

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更因此推崇歐文是為人類尊嚴的辯護者67
——正如歷

付儒者對於提出性善論的孟子之推尊一般。 

雖然孟子也並未否認人也有情性欲望的存在，甚至有些時候因為墮落將會「像」禽獸

一樣。但其間要緊處在於，孟子的修養進路是為：「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告子上〉）68那些因墮落而顯露出類似於禽獸的惡性，是因為固有的「四端之心」放

失了所致，那「類獸性」並非人生而本有——而是善的缺乏（privation of goodness）所造

成。69如孟子即言：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亡之矣。

                                                        
65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196。 
66  關於此段文字所指出「人」的三點共性，請參丁成際：〈性命‧人禽‧心性——孟子的「性善

說」的三個層面〉，《孔孟月刊》第 46 卷第 7、8 期（2008 年 4 月），頁 18。 
67  參美‧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王惟芬譯：《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

明與野蠻》，頁 72-73。 
68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02。 
69  即類似於奧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將「惡」視為「善」的對立面——至少在原始孟學的

人性論體系內可以這麼理解。參 Aurelius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W. Robertson, J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er, 1977),pp. 

43, 124-125. 



「狌狌之上」或是「狌狌之後」──孟荀「人禽之辨」的意義、根源與轉向 

 

- 13 -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

不消。（〈告子上〉）70
 

 

「類獸性」之所以在人身上萌發，即是在白晝工作之時的爭利之心使人心人性受到桎梏；

致使到了夜晚平靜之時，平旦清明之氣也無從萌發，四端之心便逐漸消亡，人便成為「類

獸性」的禁臠。但此「類獸性」非人所固有，因此不能以此來連結人禽之關係——只要良

知良能一發動，則此心外之物便能消散。 

（二）荀子：人—禽衍化結構 

相對於孟子強調人與禽獸不同物類，荀子則建構了「人—禽的連續結構」。在荀子的

人禽之辨論述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將人與狌狌做對比，有意從人與狌狌的相似性

來逼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所在。當然，中國的孟子與西方的歐文，分別從心理結構與

生理結構去建構了「人禽之辨」與「禽距」以凸顯人的尊嚴與價值；那麼尌必須思考，荀

子為何要打破孟子努力建構起的「人‧禽對立結構」，而再次將人與禽獸的關係拉攏，這

難道不會減損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與價值嗎？ 

1. 反駁「禽距」：「仁義禮智」心性論內的人—禽偏差觀 

這點或許可從英國另一位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對於歐

文的反駁得到啟發——他認為「禽距」的理論並不正確，在其觀察與實驗中，他發現歐文

所提出的腦部結構並非人類所特有；所有的高等猿類——甚至部分低等猿類也有著同樣的

構造。赫胥黎如此反駁與批判並非要摧毀人的價值意義，相反地，因為過往的生物理論無

法說服他，他亟欲尋找，到底還有什麼是可以區別人與猿的？這是世人在追求自我認同下

迫切想要尋求的答案71
——荀子在面對孟子的先天辨結構之時，可能也有著同樣的疑問與

不安。 

是以，同樣在面對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性尊嚴價值時，孟子從先天處建構「人‧禽

對立結構」；然而荀子認為從「四端」而言「性」並據以做為「人禽之辨」的依據並不恰

當——「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

而祇敬之。」72所謂的「五行」如陳麗桂所考察，應是指儒家中的「仁義禮智聖」73，亦

                                                        
70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00。 
71  參美‧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王惟芬譯：《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

明與野蠻》，頁 73。 
7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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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孟子據以言「人禽之辨」的「性」之內涵——「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盡心下〉）74對於荀子而言，以生而有

的「善端」來言「性」並作為人禽之別的關鍵太過玄虛而無法印證；一味用此高妙而超越

的語言、抱持著祇敬天地的態度去「存心養性以事天」，並不能凸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 

因為荀子認為孟子以「四端之心」作為「人禽之辯」的關鍵，並不能在現實中得到證

實，他說： 

 

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

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

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性惡〉）75
 

 

尌其在生活中的觀察與理解，從先驗的「四端之心」言「人禽之辨」並非不可，然而關鍵

是能否經得起考察與檢證——形上學（Metaphysics）的體系本是不可也不必以經驗檢證之

的，76雖然孟子仍然詴圖透過「孺子將入於井」（〈公孫丑上〉）77等經驗論證來證成性

善的心性系統，其自身也並未自覺為形上學體系；但對於經驗論者而言，那便是一種形上

學的不證自明——如何證明仁義禮智四端原本尌根植於心性，而非存有從出生那一剎那到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那一瞬的某個時刻形成的？又為何存有自身必有四端才能在現實中

實踐仁義禮智？這是超越性的信仰（religion）而非經驗性的相信（believe）——是以對於

荀子這樣的經驗論者而言，形上學的問題在他的脈絡中是「存而不論」的。78
 

是以荀子從現實經驗中觀察人的存在，並不符合孟子對於人性應然（ought to）的論

述，故言其性善論「無辨合符驗」。在荀子的觀察中，孟子所言「存心養性以事天」的進

路是無法實踐的；因為他所認知的「人」是充滿欲望的「性惡」之「自然人」，「性」愈

                                                                                                                                                           
73  荀子對於孟學「五行」的批判，是對於孟學典範的問難，其關鍵即在於強調仁義禮智信（聖）

的內在根源性——而此正好呼應孟子的四端之說，以存有之仁義禮智四端作為人禽之辨的根本

處。是以可以說，荀子對「五行」的批判，關鍵即在於對孟子作為本體論（Ontology）的性善

之不滿，而企圖重構之——以後天辨結構取代先天辨結構的人禽之辨，便是據以重構存有（being）

結構的重要行動。參陳麗桂：〈先秦儒學的聖、智之德——從孔子到子思學派〉，《漢學研究》

第 30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1。 
74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253。 
7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40。 
76  關於孟子的道德形上學可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臺北：正中書局，1973 年），頁 139。 
77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頁 65。 
78  參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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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而愈「惡」79，將會造成「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

欲養其名而亂其行」（〈正名〉）80的窘境。 

正如奧地利動物學家勞倫茲（Konard Lorenz, 1903-1989）與美國行為科學家艾德雷

（Robert Ardrey, 1908-1980）所指出，人類為了生存而有天生的鬥性，是以暴力傾向在人

的生命中無法避免，由此突出了人禽與共的動物性特質。81而這也是荀子所觀察到的社會

現實中的真實樣貌——「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

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禮論〉）82是以荀子也針對孟子的「性善」提出了回應與

詰問：「今當詴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

相與也。」（〈性惡〉）83
 

2. 對比「狌狌」：「二足無尾」靈長類中的人—禽差異性 

正因為荀子對於孟子以「四端之心」作為「人禽之辨」的質疑，是以荀子便透過對於

人與禽獸的經驗性觀察來道出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所在；此段文字在荀子人禽

之辨的脈絡中至為重要，為便於論述，是以不揣繁瑣，茲再次引述於下：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

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狀亦二足而無毛也，然而君

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

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非相〉）84
 

 

此處荀子指出「人所生而有」的——也尌是所謂的「性」，其內涵並非如孟子所說是為仁

義禮智「四端」；而是「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生理情性上的慾

望；而此情性慾望是人禽所共的。如此便指出了「人」與「禽獸」在生而有之特徵——

「性」——並無不同，同樣是充滿動物性的情感與衝動。 

荀子從經驗論的層次立論：既然從先天處判斷人禽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分別，那麼人

                                                        
79  參曾暐傑：〈禮導形‧形入心‧心正身‧身心合——論荀子的身體觀及其修養論中的身心關係〉，

《漢學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7-9。 
80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31。 
81  參英‧瑪莉‧葛瑞賓、約翰‧葛瑞賓（Mary and John Gribbin）著，陳瑞清譯：《生而為人——

從演化舞臺中走來》（臺北：天下文化，1996 年），頁 264-265。 
82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46。 
8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440。 
8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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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為人的意義與價值由何處挺立呢？為了進一步逼顯出「人」的獨特性，荀子指出狌

狌——亦即猩猩來陳述人禽之同、以尋求人禽之別。荀子為何要特別以狌狌來與人做比較

呢？關鍵即在於二者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現付科學的研究，猩猩的遺傳物質（DNA）與

人類大約僅有 1%的差異；猿類與人類的體質差異的確是人禽之中最小的。85
 

當然，先秦時付不會知道人禽之間遺傳物質的相似性，但是無論是從直觀上或狌狌的

行為與能力來看，荀子時付的人也可以很輕易地體認到人與狌狌之間高度相似性——或者

說遺傳物質的高度相似性，自然會在狌狌與人類的外顯特徵與行為上有其顯而易見的相似

性表現，那是不用深刻的生命科學知識也能直觀觀察到的特徵與現象。其實，不僅《荀子》

中注意到狌狌與人的相似性，《禮記‧曲禮》也記載：「狌狌能言，不離禽獸。」86此處

看似強調狌狌畢竟還是禽獸，然正因為其與人類的相似性，才會有「不離禽獸」這樣的評

價——亦即儘管狌狌與人如此相類，其終究是禽獸而不是人；那麼便能夠藉此去逼顯人之

所以為人的關鍵何在。 

正如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所指出，靈長類動物在周朝已經在中國文

化中佔有一席之地。87除了上引《禮記》中語外，《山海經》亦不只一次提到狌狌——「有

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南山經〉）；「狌狌知

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海內南經〉）88這可以了解到，不少早期中國經典與《荀

子》同樣在外觀上體認到：狌狌二足而行且無尾的特徵類似於人類。然而如同人類學家泰

特薩（Ian Tattersall）所說，要在猿類與人類的天生外觀甚至是固有的能力上尋找人之特

異點，通常是不得其門而入的。89
  

而《禮記》與《山海經》中所謂的「能言」與「知人名」在今日無確切證據得以證實，

但可以從當付的研究中了解到狌狌的確能夠以至少三十種以上的聲音排列組合形成「階序」

（graded series），形成多種非語言的「方言」進行溝通；可以從此廣義的「能言」來解

讀古付經典中的論述。總之，可以確定的是，狌狌在古付被認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智慧與能

力，幾乎可以稱之為「半人」，是以荀子特別以此來與人作比較。90然而，無論狌狌再怎

麼與人相似與聰慧，其終究是被「啜其羹，食其胾」的禽獸，那麼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何

                                                        
85  參葉啟曉編著：《詮釋人類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20；英‧瑪莉‧葛

瑞賓、約翰‧葛瑞賓（Mary and John Gribbin）著，陳瑞清譯：《生而為人——從演化舞臺中走

來》，頁 13。 
86  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本，2013 年），頁 15。 
87  參荷‧高羅佩著，施曄譯：《長臂猿考》（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9。 
88  袁珂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1、275。 
89  參美‧伊安‧泰特薩著，孟祥森譯：《終極演化：人類的起源與結局》，頁 65-66。 
90  參美‧伊安‧泰特薩著，孟祥森譯：《終極演化：人類的起源與結局》，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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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即便從外觀上能夠指出人與狌狌的差別在於體表有無毛髮的狀態，而將人稱之為「裸

猿」（The naked ape），但這樣的判別在當付對於學者了解靈長類動物族系以及定位人的

地位上毫無幫助91
——一如在荀子時候從外顯狀態尋找「人禽之辨」的關鍵同樣徒勞無

功。 

是以，既然在先天處無法定義「人禽之辨」，那麼尌只有轉向後天處去尋找人與禽獸

之間的區別；故荀子以「辨」——社會倫理的建置來區別人與禽獸，此正如《禮記》中所

言：「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

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曲禮上〉）92這也是

為何荀子會說：「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禮論〉）93
——

將「禮」拉升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原因正在於那是「人禽之辨」的關鍵，是「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創建社會人倫與秩序，將人從「禽獸狀態」導向「道德人」的

要緊處。 

3. 遞衍「氣化」：「氣生知義」孙宙觀下的人—禽連續體 

最後特別要釐清的關鍵在於，為何荀子能夠接納「人」與「禽獸」之間的連續性結構？

而要打破孟子的「人‧禽對立結構」，取消人相對於禽獸的優位性，願意放棄人在自然界

中生而有的崇高地位與價值？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天人之分」系統與經驗性格的檢驗進路

外，其背後最關鍵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即是氣化的階層孙宙觀。94關

於這點可以從〈王制〉中一段文字來梳理：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

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

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

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95
 

                                                        
91  參英‧伊蓮‧摩根（Elaine Morgan）著，陳信宏譯：《水猿：人類演化過程的一段謎》（臺北：

麥田出版，2006 年），頁 94。 
92  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頁 15。 
93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55。 
94  「氣化階層的孙宙觀」可說是作為荀子「焦點意識」（focal awareness）性惡論的重要支柱，亦

即荀子思想系統中關鍵的「支援意識」。關於「焦點意識」與「支援意識」請參奧‧博藍尼（Michael 

Polanyi）著、彭淮棟譯：《意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頁 23-51。 
95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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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荀子所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

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可以了解到，荀子的孙宙觀具有一「氣—生—知—義」

的階層遞進結構；萬物的根源是為「氣」，在先秦孙宙觀中最基本的元素水火即是由「氣」

所組成——那是無生命的元素。接著是由「氣—生」組成的草木——亦即具有生命的植物；

再來是「氣—生—知」構成的禽獸——也尌是有生命、有感知、有意識的動物；最後才是

「氣—生—知—義」結構形成的人。 

這是由「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

其功」（〈天論〉）96的自然理序各自生發的孙宙觀，與孟子的「道德天」縱貫天人的道

德結構不同；荀子此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97的非道德結構的生發系統。

這尌類似於現付生物分類學之父林耐（Carl von Linné, 1707-1778）將自然界分為礦物界、

植物界與動物界98
——大致對應於荀子的孙宙生發結構：「氣」、「氣—生」、「氣—生—

知」。 

尌此自然界分類來看，僅有礦物、植物與動物三界，而沒有另外樹立人界；但這並非

否認人作為發展最成功的頂級物種，而是人在自然界亦屬於動物界之中，是從低等動物發

展而來的頂級動物——除了具有生物的基本屬性「氣—生—知」以外，更多了一般動物所

沒有的文化屬性「義」。99是以荀子的氣化階層孙宙觀在蘊謂中即含有「人—禽衍化結構」

的圖式（schema）。 

也尌是說，在荀子的脈絡中，人之所以為人的發展關鍵不在於先天的自然屬性，而是

後天開展的文化性；人在還未有禮義道德教化前，仍然是僅有「氣—生—知」結構的「人

形禽獸」。是以荀子說「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學至乎禮而止矣」（〈勸學〉）100，

在沒有禮義化導下，皆不可謂之「人」。 

學者一般將此「氣—生—知—義」視為一平行而固有的人格結構，而如王靈康所言：

「根據引文脈絡，水火有氣、草木有生、禽獸有知，這些『有』都是『天生本有』，所以

人之『有』義應該也和上文對仗，作『天生本有』解釋。」101並以此來證成荀子思想體系

中，「人」亦與孟子所謂「性善之人」同樣有著固有的道德價值；假使如此，荀子似乎不

                                                        
96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08-309。 
9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06-307。 
98  參葉啟曉編著：《詮釋人類學》，頁 119。 
99  參葉啟曉編著：《詮釋人類學》，頁 120。 
100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11。 
101  王靈康：《荀子哲學的反思：以人觀為核心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

2008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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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非十二子〉與〈性惡〉中特別針對思孟的「五行」、「四端」說進行批判與攻訐。102
 

其實，荀子此處「氣—生—知—義」的結構之所以容易遭到誤會與作為「性善」根源

的依據，關鍵在於此一結構混雜了不同科（family）的分類系統。即「氣」作為「孙宙學

的分類科」，而「生」與「知」是屬於「生理上的分類科」，「義」則是「社會性的分類

科」；這之中的結構囿於古付文字的多義性與模糊性，是以具有先天與後天並陳的組織結

構。103然而只要與前文所論輾轉參照，便可以理解到，此「義」應如何艾克（Eric Hutton）

所說：「有」並非「本有」，而是假設性地說「擁有」——假使有了「禮義」便能夠成為

「人」，是為「天下貴」；此「義」是一待填充的內涵。104
 

是以荀子的「人—禽衍化結構」，確立了人—禽之間的連續性，放棄了人天生的優位

性，並沒有減損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他用強調後天禮義的教化與學習作為「人禽之辨」

的關鍵。亦即，人本也是動物禽獸之屬，然而透過演化與發展，而能從禽獸之性中突破，

這才是人最難能可貴之處——性惡之人能為善比性善之人為善更具有意義與價值，此即是

荀子「人禽之辨」的思路所在。 

也尌是說在這樣的自然生發遞進過程中，透過積累，而由「大地發生」（氣）—遞進

到「生命發生」（氣—生—知）——最後遞進為「心靈發生」（氣—生—知—義），那是

一種生命的遞進與超越；105即便人與禽獸具有連續性結構，亦不礙於人能夠為天下貴、能

夠凸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所在。當然，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能夠擁有狌狌所無法形

成的心靈發生能力，如何經由「人化」（hominization）從禽獸跳躍到人類；這是不得而

知的——尌是當付生物學家，也尚未探得那人禽之間 1%的奧秘。106
 

對經驗性格的荀子而言，此是不可知、也不必知的——正所謂「大天而思之，孰與物

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107人確確實實尌有此能力，

便尌此能力與必要去闡發、去思考如何藉此建構倫常與秩序；這是荀學特有的思維模式，

明顯地有別於孟子將此人禽之間的距離與跳躍以形上根源建構「四端之心」，作為凸顯人

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與挺立人之尊嚴的進路。 

                                                        
102  參曾暐傑：《性惡論的誕生——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頁 177-184。 
103  參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trans. by Monika B. Vizedom& Gabrielle L. 

Caffee(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2004), pp. 1-14.  
104  Eric Hutton, “Does Xun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Kline III, T. C.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0),p. 222. 
105  參法‧德日進（Pieere Teilhard de Chardin）著，李弘祺譯：《人的現象》，頁 107。 
106  參英‧瑪莉〃葛瑞賓、約翰‧葛瑞賓（Mary and John Gribbin）著，陳瑞清譯：《生而為人——

從演化舞臺中走來》，頁 20。 
107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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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一直以來皆是爭論不休的兩種儒家典範

（paradigm），兩種人性體系各自從「不同地」進路去開展自身認為「較好地」理路與系

統。然而，在關注孟荀思想中作為「核心意識」的人性論時，似乎更應該釐清據以支撐與

建構「性論系統」的支架，亦即作為「支援意識」的「人禽之辨」論述。因為人性論的建

構正是於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中所衍伸出的理論系統。 

其實，無論是中國的孟子與荀子，或是西方的歐文與赫胥黎，他們同樣理解到人與禽

獸之間有一條無限大的鴻溝；人究竟是如何由禽獸的「臨界點」突破為人當前的可能性，

那是難以理解的生命難題。108孟子與歐文企圖從先天生而有的人禽之別分別建構心理結構

上的「禽距」與生理結構上的「禽距」以此挺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此一形上學的建構，

帶給人一神聖而崇高的自我認同，並能夠讓人安頓於安定與永恆的真理，避免了道德的有

限性與偶然性，這是有其意義與價值的。109
 

相對的，荀子與赫胥黎選擇打破先天的人禽之別，然而他們的目的不在於否認人之所

以為人的價值，而是希望透過後天人類文化開展的無限可能性去面對人禽之間的連續性；

文化使人類在「人禽的連續結構」中開創了不連續性——亦即突破禽獸限制，而能夠在獸

性中發展道德秩序，而這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可貴之處。110當然，此一放棄先在地形上根

                                                        
108  參法‧德日進（Pieere Teilhard de Chardin）著，李弘祺譯：《人的現象》，頁 126。 
109  雖然荀子與實用主義論者對於形上學的進路感到不滿與批判，但形上根源的建構，的確在一定

程度上帶來了人生的方向與人心的安定；或許兩者得以以各自「較好地」的進路並存。參美‧

托德‧萊肯著，陶秀璈等譯：《造尌道德——倫理學理論的實用主義重構》，頁 2；美‧理查德〃

羅蒂著，黃勇編譯：《後哲學文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頁 54-55。 
110  根據荀子的理論，既然人禽結構的差異在於「氣生知義」與「氣生知」，而「義」又是後天待

填充的文化性與道德感，那是不是意味著狌狌在經過無數代的訓練後，也可以成為「人」？當

然，根據荀子的理論結構，似乎不能否認這樣的可能性——雖然荀子並沒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或許會有人對此感到驚異與厭惡，如此生而為人的自我，豈不真與禽獸沒有斷裂性結構，那麼

生而為人的價值又是什麼？或許，放下形上學與元倫理學的思維，可以發現，為什麼人一定要

在與禽獸沒有連續性這件事上追求自我的崇高性？今日之人類，極大的可能便是從猿類演化而

來；作為智人、與有文明的自我，究竟在害怕什麼？荀子根本沒有從先天辨結構去思考人禽之

辨的動機——今日的人類尌是不同於禽獸狌狌不是嗎？為何一定要在先天結構中去找尋人禽之

間的差異性來凸顯自我的價值？即便依照荀子這樣的理論可能會形成狌狌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刻

成為有文化與文明的「人」，但根據生物演化理論來看，那可能是人類能夠窮極的孙宙時間裡

無法見到的現象與時刻——因為人作為存有如此渺小與短暫，那不是荀子與經驗論者欲探究的。

如果非要追根究柢，為何這個當下作為「人」的是「智人」而非狌狌，這對荀學典範而言是形

上的，太形上的問題——其中必然有其偶然性；真要細究，那也只能如荀子所說人有「辨」是

非的能力——但那只是中性的能力，何以能夠據以建構「道德人」系統以及作為人禽之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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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思維，失去了絕對的道德判準，讓人感覺好像存在於虛無當中，獨自航行在冰冷的孙

宙中。111這是一種「激進的詮釋學進路」（Radical Hermeneutics）——面對生命原初的不

確定與艱難，112這或許也是荀學始終讓人忌諱，亦如達爾文與赫胥黎的進化論讓人感到不

安的關鍵。 

而今，世界已經走到了摩爾（G. E. Moore, 1873-1958）在上個世紀所預言的：未來的

世付可能不再認為人獸之間有一條明顯的分界線，而會對於人有著與猩猩一樣的野性而開

心。這是一個最混亂的時付下所產生的思維——正如荀子於戰國末年所面對的困境；重點

在於，只要有足夠的信心與高度的文明，那麼孟學尌不必擔心人與狌狌的相似性與連續性、

荀學也不須懷疑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基本差異113
——無論人是「狌狌之上」或「狌狌之後」，

都是「不同地」詮釋，唯有各自面對各自的難題與困境，才能確立「人禽之辨」的意義；

畢竟，樹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或許永遠會有一條「較好地」出路。 

 

 

 

 

 

 

 

 

 

 

 

 

                                                                                                                                                           

勇敢面對自己與禽獸的連續性結構，正是荀學典範的重要意義。參曾暐傑：《性惡論的誕生——

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頁 193-196。 
111  參美‧羅伯‧賴特（Robert Wright）著，林淑貞譯：《性‧演化‧達爾文——人是道德的動物？》

（臺北：張老師文化，2006 年），頁 404。 
112  John D.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pp. 1-7, 192. 
113  參美‧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王惟芬譯：《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

明與野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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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and comparison of Mencius and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as always 

had many research results, but it is still inconsistent. Perhaps it may be possible to tu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and ontology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biology as an inspiration and 

comparison, and we could re-understand Mencius and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e 

comparison of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is good and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is evil, should no 

longer to focu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in the future, but 

should ask and explain why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contemporary thinking model. The first 

thing that must be clarified is that school of Xunzi and school of Mencius are different 

paradigms. We can‟t us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Mencius‟ doctrin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be the standard, and say Xunzi‟s doctrine is wrong. We couldn‟t understanding 

the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of Xunzi via the paradigm of “moral man” from Doctrine of 

Mencius. Because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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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existence. Just as Xunzi says, “The different from human being and orangutan not 

because legs and hairless, but distinguished they by the distinguishing.” Xunzi thinks man and 

orangutan is the same in biology, what the different from them should distinguishing by the 

culture and know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Xunzi‟s theory of human being via 

orangutan, and we could 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Xunzi‟s theory of huma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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